
“免费了，不好管理”实在是一个

实诚却无趣甚至有些肮脏的理由。免

费了确实不好管理，想想看，当大车小

车拥进高速路，如果管理不当，高速路

就可能变成庞大的停车场，有网友就

说，“如果高速公路不收费了，那便不

成高速了，每逢小长假免费高速必堵

就是实证……”但是，因为“不好管理”

就要延期收费，实际是推脱责任。

其他几项理由也都经不起推敲。山

东省交通管理部门称，2011年，交通运输

部等5部委下发《关于开展收费公路专项

清理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发〔2011〕283
号)，这成为高速公路收费无期限的政策

依据。该通知说：实行统贷统还的政府还

贷收费公路，其收费年限按照偿还完贷款

即停止收费的原则执行。山东省交通管

理部门只看到了为其所用的理由，却忽略

了该通知最核心的部分，即“在一年内全

面清理公路超期收费、通行费收费标准偏

高等违规及不合理收费，坚决撤销收费期

满的收费项目，取消间距不符合规定的收

费站，纠正各种违规收费行为。”试问，山

东省交管部门就延长收费调查摸底、自查

自纠和检查复核了吗？

它们更“忘记”了国务院颁布的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14条的明确规

定，即“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按照收

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则确定，最

长不得超过25年。”

山东高速公路的内部人员称，

“暂时延长收费，是权宜之计。大家都

在等政策。”所谓政策，该不会是“高速

公路有偿使用，长期收费”？山东省政

府批复已经到期的高速公路延长收费

的文件也说：“待国家整体调整政策明

确后按国家政策执行。”看来，有关方

面各怀心思，希望非法收费合法化，姑

且不说国家是否有它们期望的政策。

高速路乱收费已犯众怒，但一些

地方照收不误，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

高速路已被一些地方视为提款机、印

钞机，它可增加地方财政，可成为某些

部门和官员的小金库，可增加寻租机

会，还可养一批人……二是违法成本

过低，使相关责任人有恃无恐。

面对一些地方的牟利冲动，监管部

门岂能视而不见？！（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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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收费期限到期怎么办？山东给

出的做法是：一律延长收费期限。日前，山东省

政府官方网站公布的一则政府文件，让希望能够

享受到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人们近乎绝望。这

次公布延长收费年限的高速公路，既有以G打头

的主干道，也有一些S打头的“支线”。山东省交

通厅对延期收费做出的解释是，个别路段免费，

影响高速公路“整体性和完整性”；免费了，不好管

理。 （《第一财经日报》1月6日）

新闻回放

山东延长高速公路收费期限的做法广受诟病，在于其“一言

堂”的决策方式难免被指为以民众财力为公路暴利买单。

在“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路10万

公里在中国”的背景下，国人对于降低

并最终取消公路收费，堪称望眼欲穿。

山东一律延长高速公路收费期限消息，

让大家觉得，“走免费高速路依稀是此

生无望”。前些年，说要“收费还贷”，上

路皆掏钱大家也理解；后来，眼看还不

完，一交十数年，大家也忍了；终于等到

有些路段开始“收费到期”了，眼看着要

“柳暗花明又一村”，又突然窜出个理由

“免费不好管所以延长收费”，试问，走

在与收入严重不匹配的收费路上的同

胞，如何保持淡定？

在“管理者”眼里，这钱无论如何

是要收下去的。人家说，收费期是到

了，可钱没还完、以后还有养护费；人家

说，如各个路段到期停止收费，将割裂

高速公路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人家说，

如果路到期就停止收费，车辆无限制地

上路，“将严重影响高速公路的高效畅

通”——总而言之，收你的钱，是对你

好，大家咋能好赖不懂、死活不领情呢。

但是，在“被管理者”看来，你说到

期了钱没还完，问题是当年制定政策时

是有估算的，而现在除了少数上市公司

透明外，绝大多数高速公路到底收了多

少费、还了多少贷、收的钱是咋花的，不

说是糊涂账起码是内部账，不是有企业

扬言“收费100年也行”嘛。既然“可塑

性”强得如同官家手里的橡皮泥，现在

空口说“没还完”，其详细账目在哪里？

说到期的高速路停止收费会影响

到公路“整体性”，这就更可笑了，哪位

司机走的是“整体性”公路？大家不都

是各走一段？这么说，是不是只要一条

公路在收费，全国所有路段都得跟着

收，以便保证我大中华高速路的“完整

性”？管你有多少个收费主体，这些年

大家都是一并交款，如果连个基本的费

用分配机制都没有，那高速公路收费领

域这些年的管理也太低效了吧。

最具欺骗性的收费理由是“免费

难管理”。可到底有多少事儿是因为

收钱而管好的，又有多少事儿在没收

钱的情况下其实更好管？这些年来，

越来越多部门正在放弃“只有收费才

好管理”的懒政思维，从公共服务项目

到城管管地摊儿，“还利于民”正成为

一个主流。别拿什么“不收费，管理会

乱”来吓唬人——国内已经有不少公

路取消了收费管理，请问乱了没有？

有多少人闲着没事儿开车到高速路上

凑热闹？要说拿钱作为限制车流量的

杠杆，现有油价等已在发挥这方面的

效用，何必请收费部门再来一刀？

当初以收费还贷的方式发展公

共交通，是有公开承诺的——不以公

开方式践行承诺，也就罢了；承诺到期

后再找借口赖着收下去，怎么看都会

给人“耍无赖”的感觉。

在当前高速公路收费问题的博

弈上，交通管理部门、收费企业，是利

益攸关的绝对强势一方；作为个体消

费者，总是“不明真相”的小绵羊。因

此，上级政府部门、人大政协和财政部

门、审计部门甚至纪委监察部门，拟或

消费者协会等组织，都不能坐视不

管。警惕一切“霸道”，行大道，才有公

道，才是文明行政的正道。（据新华网）

哪位司机走的是“整体性”公路？

山东延长高速公路收费期限的做

法，其实并不稀奇，因为很多地方都在

这样做，理由也如出一辙，反正就是想

方设法将收费进行到底，如果非要给个

期限的话，那么恨不得是一万年！地方

政府将收费公路视为禁脔，从中获益颇

多，并无停止收费的动力，而这也是历

经多次清理整治行动，收费公路却不见

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

高速公路的毛利润很高，几乎就是

一棵摇钱树。但由于许多高速公路采取

银行贷款、滚动开发模式，负债率也很

高，再加上管理制度的缺陷，导致经营成

本高企。此前曾经有专家测算，如果现

有的高速公路运营模式不改变的话，要

想完全依靠收费还贷，差不多要几十年

乃至几百年。可见，“贷款还清即停止收

费”的规定之所以失效，反而被当成延长

收费期限的理由，亦与此分不开。

无论是政府投资兴建的，还是企

业投资兴建的高速公路，都是采取收

费回收成本模式，并制定收费期限，符

合市场经济规律。而收费到期后，无

论是否完全回收投资成本，都理应严

格遵守约定，立刻停止收费，这才是尊

重市场信用的表现。

失信于民，轻率延长高速公路收费

期限，未来还将如何取信于民，又如何赢

得民众的尊重和拥护？因此，对于地方政

府擅自延长高速公路收费期限的做法，中

央应尽快叫停。民众也不能视若无睹，应

拿起法律武器，争取自己的权益。同时，

督促政府尽快兑现开征燃油税时做出的

承诺，拿出取消高速公路收费的时间表，

禁止任何变相延长收费期限的行为，将免

费路权还给民众。 （据和讯网）

延长高速公路收费期限是失信

免费不好管理：站不住脚的理由

不是每条高速公路都盈利
1984年，我国第一条收费高速公

路——沪嘉高速建成通车。从此以后，

“贷款修路，缴费还贷”开始成为我国公

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大踏步发展的“制

胜法宝”。这项政策弥补了改革初期政

府财政资金的不足。

据了解，在1990年之后十多年里

建成的高速公路，多数属于连接省会城

市以及人口超过100万人的中心城市

的公路，由于所在地区人口密度高、车

流量大，通常能够还本付息，不少在还

完贷款后进入稳定的盈利期。

然而，近几年修建的连接中小城

市的高速公路，由于车流量小，通常缺

乏还本付息能力。目前正在建设或将

要建设的高速公路，大多位于收入水平

低、人口密度低、车流量低的中西部地

区，这些公路大都属于国家战略性路网

支撑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公路建设负债将大幅度增

加，还本付息能力将大幅度下降。

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交通财政与金

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胡方俊说，近几年

来，地方二级公路不断改造提升等级，司

乘人员可以有更多选择，新建成的高速公

路很多都没有达到投资论证时的预期车

流量。同时，“每一条高速公路都需要进

行日常维护，不少客流量大的高速公路还

要不断拓宽车道，设备运转费用、公司基

本管理费用等都使营运成本增大，投资回

收期一般都在15年甚至20年以上，个别

高速公路甚至在国家规定的西部地区30
年最长收费期内也不能收回投资。”

高速公路收费需要透明化
多年来，高速公路超期收费备受

公众诟病。《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对“政

府还贷公路”与“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

限作出了严格限制：对于前者，《条例》

规定：“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按照

用收费偿还贷款、偿还有偿集资款的原

则确定，最长不得超过15年”；对于后

者，《条例》则规定：“经营性公路的收费

期限，按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

则确定，最长不得超过25年。”

胡方俊说，“但是，全国的政府还

贷公路情况千差万别，所处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人口密度、车流量都有很大差

别，有的不到15年就还清了贷款，有的

收了15年通行费还没有还清，怎样办？

欠银行的钱谁来还本付息？”

胡方俊认为，很多公众并不是反对

高速公路收取通行费，而是觉得一些高速

公路变身成为经营性公路，成为赚钱机器，

丧失了公路本应具有的公益属性。更重要

的是，收取的巨额通行费用在哪里？“无论是

补贴其他公路，还是偿还银行贷款，这个过

程应该透明化管理，政府和高速公路管理

者都应该给公众一笔明白账。”

胡方俊认为，如果地方政府财力

充足，在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善的情况

下，仍有余力，推行高速公路完全免费

并非不可能。 （据中青网）

全面取消高速公路收费难在哪？


